
中国信达关于与浦发银行签订

资金业务统一交易协议信息披露的公告

我公司董事会 2026 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

批准公司与浦发银行签订资金业务统一交易协议的议案》，

同意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浦

发银行）签订《资金业务统一交易协议》。

根据国家金融监管总局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

办法》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中国

信达或我公司）《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规定，浦发银行为

我公司金融监管总局口径外部关联法人，统一交易协议的

签订应按照重大关联交易进行内部审查、报告和信息披露。

一、协议签署方情况

1.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

企业类型：股份有限公司（上市、国有控股）

注册资本：3816453.51 万元

注册币种：人民币

法人代表：张卫东

设立时间：1999 年 04 月 19 日

经营范围：收购、受托经营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不

良资产，对不良资产进行管理、投资和处置；债权转股权，

对股权资产进行管理、投资和处置；破产管理；对外投资；



买卖有价证券；发行金融债券、同业拆借和向其他金融机

构进行商业融资；经批准的资产证券化业务、金融机构托

管和关闭清算业务；财务、投资、法律及风险管理咨询和

顾问；资产及项目评估；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

的其他业务。（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，开展经

营活动；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

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；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

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。）

2.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企业类型：股份有限公司（上市）

注册资本：2935208.04 万元

注册币种：人民币

法人代表：张为忠

设立时间：1992 年 10 月 19 日

经营范围：银行业务；证券投资基金托管；公募证券

投资基金销售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

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

或许可证件为准。）

二、关联交易的具体情况

签订资金业务统一交易协议，有利于提高我公司与浦

发银行开展相关业务的效率，交易具有必要性。

本次统一交易协议的定价符合市场化定价原则，年度



额度、期限设置设定充分考虑我公司与浦发银行的历史及未

来交易需求，交易具有公允性。

我公司与浦发银行签订资金业务统一交易协议，符合

监管导向和制度要求，且事前已获得金融监管总局认可，

交易具有合规性。

三、关联交易审批情况

本次资金业务统一交易协议的签订按照重大关联交

易履行审批程序，该事项于 2026 年 3 月 6 日经我公司资

产负债管理委员会 2026 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，3 月 30

日经我公司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2026 年第二次会

议审议通过，3 月 31 日经我公司董事会 2026 年第一次会

议审议通过。

2026 年 6 月 12 日，我公司与浦发银行签订资金业务统

一交易协议，有效期至 2028年 12月 31日。

我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交易发表独立意见，认为基于

独立判断的原则，本次关联交易切实可行，符合公司和全

体股东的利益，未损害中小股东利益，同意本次关联交易。

四、交易对我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的影响

本次资金业务统一交易协议规模合理、风险可控，对

我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无不良影响；同时，有利于提高我

公司与浦发银行开展相关业务的效率，促进双方合作。


